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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检察监督让农民工过上安“薪”年

□本报记者 史隽
通讯员 朱楚敏

经浙江省武义县检察院支持起
诉，陶某等 12 人和欠薪的包工头邹某
签 订 调 解 协 议 ，邹 某 正 陆 续 支 付 欠
薪。日前，该院积极推动与法院、人社
局、总工会等单位建立“银发劳动者”
权益保护协同联动工作机制，切实保
护“银发劳动者”权益。

69 岁的陶某家住武义县的偏远
山村，以务农为生。虽然年纪大了，但
自己觉得身体还硬朗，闲不住的他到
处打零工补贴家用。2022 年 5 月，陶
某经人介绍给县城里一个外包的茶叶
商城工程做污水管道，口头约定每天
工资为 320元。

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陶某每
天早上 5 点出家门，坐公交车耗时 2 小
时赶到工地。虽说工作强度较大，但
一想到薪水比较可观，陶某咬着牙坚
持了下来。

可令陶某没想到的是，等到工期结
束结算工钱时，包工头却开始玩失踪。
此时，陶某等 12名老年工友慌了神，家
里急需用钱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无奈之下，老人们约好一起去武
义县社会治理中心的劳动监察窗口举
报投诉。但由于年纪已达到法定退
休年龄，他们的情况被认定为劳务纠
纷 ，无 法 按 照 劳 动 法 的 相 关 规 定 处
理。工作人员告诉老人们，可以通过
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权。

这让老人们犯了难：由于法律意
识不强，他们都没和包工头签过合同，
甚至连包工头的全名都不清楚，手上
只有自己记录的出工小账，就这点证
据能打赢官司吗？

正在社会治理中心开展工作的武
义县检察院检察官了解到这一情况
后，告知老人们如果提起诉讼确有困
难，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。
2023 年 5 月 29 日，老人们走进武义县
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，希望通过法律
途径讨回欠薪。

受理案件后，承办检察官向老人
们进一步了解了务工的详细经过，询
问了中间人，赴茶叶商城、村委会等多
地调查走访，最终核实了包工头系邹
某，并且邹某拖欠老年劳动者工资已
不止一次。

确定了包工头的身份后，承办检
察官又帮助这些老人回忆、搜集与邹
某在手机等各种平台上的联系记录，
整理、固定、补强相关证据。2023 年 7
月 10 日，武义县检察院向武义县法院
发送了支持起诉书。

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，武义县法
院协同检察机关、劳动监察部门等着
力化解用工矛盾纠纷。经过多次联系
和释法说理，久未露面的邹某来到法
庭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原来拒不承认
欠薪事实的他逐渐松口。经过多次法
庭调解，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，12 名
老人的欠薪终于有了着落。

如今，“银发劳动者”越来越多，如
何凝聚多元治理合力，切实保障他们
的权益，已成为检察机关关注的一项
重要民生问题。

在办理上述案件过程中，武义县检
察院总结梳理了在“银发劳动者”权益
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，如工程
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未严格遵守保障农
民工工资规定，用工关系属于劳动关系
还是劳务关系需要有效甄别，惩治拖欠
工资行为的力度不足，老年人法律意识
淡薄、取证意识不强等。

为进一步推动诉源治理，武义县
检察院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向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
建议，提出对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进
一 步 加 强 监 管 等 4 项 建 议 举 措 。 同
时，该院还推动与法院、人社局、总工
会等单位会签《关于建立“银发劳动
者”权益保护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的意
见（试行）》，在该县社会治理中心有效
整合多部门资源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推
动涉老年人用工纠纷“一窗受理、从速
流转、从快解决”，更好地实现老有所
为、老有所乐。

“银发劳动者”的欠薪终于有了着落

□本报记者 韩兵
通讯员 常续

“我们终于拿到了辛苦钱。感谢
检察官把我们农民工的事情放在心
上 ，这 个 春 节 我 们 可 以 开 心 回 老 家
了！”龙年春节将至，黑龙江省七台河
市茄子河区检察院检察长刘迎民连线
该院办理的一起支持农民工起诉讨薪
案的当事人时，已经拿到工资款的农
民工在电话里激动地说道。

2013 年 5 月 7 日，某房地产开发
公司与某总承包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
施工协议书》，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某总
承包公司。同年 9 月 10 日，某总承包
公司下属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了无施
工资质的某防腐保温公司。某防腐保
温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某后与黄某签订
了《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协议书》。

2015年9月26日，王某与黄某进行
工程款结算时，尚欠其 101.3 万元未支
付（包含其他工程的 17.6 万元款项）。

黄某经多次讨要未果后，起诉至茄子河
区法院，请求判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、
某总承包公司、某防腐保温公司支付其
欠付的工程款。法院一审判决某防腐
保温公司给付黄某工程款 101.3万元及
利息。其中，某总承包公司、某防腐保
温公司在欠付的 83.7 万元范围内承担
连带清偿责任。某总承包公司不服一
审判决，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驳回上诉，
维持原判。

因各债务人均未履行给付义务，
黄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2020 年
10 月 28 日，茄子河区法院裁定冻结某
总承包公司在中国银行某支行账户内
的 84.8万元存款。

谁知，被冻结的账户系农民工工资
专用账户，114名农民工因此受到牵连，
工资无法正常发放，他们为此多次上
访。而某总承包公司也以该账户系农
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、不应被冻结为由提
出执行异议。法院认为，执行网络查询
系统未显示该账户系农民工工资专用

账户，在冻结时中国银行某支行也未提
出异议，遂以证据不足为由，裁定驳回
了某总承包公司的执行异议。

2023 年 6 月 6 日，某总承包公司
向茄子河区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。该
院认为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关系着
不特定农民工的工资发放，依法受理
了该案。

随后，承办检察官调取了中国银
行某支行关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
相关文件、案涉账户的开户材料及流
水，询问了银行工作人员、某总承包公
司案涉项目负责人等，还登录了某省
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监管平台的后
台，调取了案涉账户在该平台的监管
信息并截图。

经过全面调查，承办检察官查明，
案涉账户于 2019年 10月 15日开户，开
户时是按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户规
则申请开立，于 2020年 3月 31日，在某
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监管平台开户
并备案，启用后的流水均系支付农民

工工资。茄子河区法院在 2020 年 10
月 28 日对案涉账户进行冻结时，该账
户的名称未标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
字样，银行系统中也没有标识，导致该
账户被当作一般账户冻结。

茄子河区检察院认为，虽然银行
在开立案涉账户时存在瑕疵，但并不
影响该账户系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
实质，执行法院对该账户进行冻结，违
反了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的有
关规定。2023 年 8 月 1 日，茄子河区
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，建议法院解除
对案涉账户的冻结。

随后，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，对案
涉账户予以解封。同时，在检察机关
的引导下，某总承包公司与黄某达成
了执行和解协议：案涉账户被解封后，
某总承包公司向黄某支付 42 万元工
程款，黄某不再就此工程款追究某总
承包公司责任。随后，该公司向黄某
支付了工程款，拿到钱后，黄某向 114
名农民工发放了工资。

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被冻结，执行监督解“薪”愁

□本报记者 戴小巍
通讯员 王思敏 宁翠云

日前，随着监督申请人肖某在和解协议
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完全部义务，他与王某之
间长达十年的恩怨终于了结。

合作多年起纠纷

“我不服！我跟王某之间的账几年前就
已经结清了，我凭什么还要再给他钱！”在湖
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检察院接待室里，监督申
请人肖某难掩心中的气愤。考虑到肖某已
年过七旬，还患有心脏病，检察官一边安抚
他的情绪，一边听他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肖某和王某是住在同村的亲戚，肖某从
事观赏鱼养殖，王某售卖鱼饲料。2012 年
至 2019 年期间，肖某一直从王某处赊购鱼
饲料，双方在每年农历年年底结算当年的饲
料款。2019 年，对完账后，双方就再也没有
经济往来了。

买卖不成仁义在。本是亲戚的两人又
怎会诉至法院呢？原来，在合作期间，肖某
曾分两次从王某处借款 30 万元，二人曾因
肖某实际支付金额产生争议，村委会、派出
所多次调解均没有结果。无奈之下，王某便
向法院起诉，法院缺席判决肖某须向王某支
付 30.52 万元饲料款及违约金。收到判决书
后，肖某也未提起上诉。

“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存在事实认
定和计算错误，应该撤销！我没有欠他钱！”
判决生效后，被强制执行的肖某一下子慌了
神，遂向鄂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。2023
年 1 月，鄂州市中级法院以肖某自愿放弃权
利，裁定驳回肖某的再审申请。

这样的结果让肖某无法接受。2023 年
6月，他走进了鄂城区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检察监督明真相

为了厘清事实、查明真相，承办检察官
调阅了法院审判卷宗，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及
代理律师，与双方逐笔核算 2012 年至 2019

年的往来款项。
检察官调查发现，本案中，双方当事人

之间除了饲料款的往来外，还有 30 万元借
款往来，两笔钱未在结算过程中加以区分，
致使双方对到底欠了多少、还了多少存在争
议；肖某主张王某曾口头承诺在饲料价格上
给予其 12 万元优惠，且自己已支付的 4 万元
借款利息没有被写进王某向法院提供的对
账单中，因此肖某一直认定法院判决其偿还
的数额有误。

厘清双方的主要争议点后，检察官根据
二人提供的资料，核算了 2012 年至 2019 年
间，二人的买卖及借款往来的明细，最终算
出肖某确实欠付王某 30.52 万元，法院判决
认定的欠款金额与事实相符，裁判无误。

公开听证解心结

考虑到肖某的身体状况及情绪状态，检
察官先行告知其代理律师核查结果，并协同
其代理律师从法律法规、人情道理、利益得
失等多个角度，对肖某进行释法说理。最
终，肖某认可了欠款事实并提出希望与王某
达成和解。

检察官趁热打铁，立即与当事人王某取
得联系，询问其能否在 30.52 万元的基础上
作出让步，减去肖某提到的 12 万元价格优
惠以及 4万元记账差额。

十年间的合作、无休止的争吵如烟云般
在王某眼前浮现。考虑到和解结案能够快速
了结双方之间的恩怨，也能让自己尽快从讼
累中脱身并回归平静生活，王某同意让步。

但王某仍有些顾虑，害怕肖某事后反
悔。他希望能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，邀请双
方亲属共同见证和解。

为此，2023 年 9 月，鄂城区检察院组织
召开听证会，邀请了信访局、区委政法委等
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参会。听证会上，肖某
与王某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，约定由肖某在
规定期限内一次性支付王某 10 万元，以此
了结双方之间的买卖及借款纠纷。

听证会结束后，肖某向检察机关撤回了
监督申请。

旧账结清，往日恩怨烟消云散

□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李昀展

“为了这笔合同款，我们已经等待了 4年。”“感谢检察官及时跟进，我们公司被
冻结的款项已获得解封，公司终于可以正常运转了！”近日，一起历时 4年多、标的
额近 200万元的合同纠纷检察监督案在山东省青岛市、李沧区两级检察院的一体
化办理下顺利结案，双方当事人都对检察官表示感谢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欠付合同款引发诉讼

2019 年 12 月，青岛某开发公司（下称“某开发公司”）在开发某建设工程项目
时，将劳务工程分包给了实际施工人李某。李某与青岛某公司（下称“某公司”）
订立了销售板房合同，合同约定工程款共计 39 万余元，须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
付清，如未按期付款，则每日须承担应付款千分之三的违约金。合同签订后，某
公司交付了板房，却没如期收到李某应当支付的合同款。

2020 年 6 月 30 日，某公司工作人员向某开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索要合同
款。某开发公司项目负责人一再保证会尽快付款，但某公司还是没有见到合同
款。最终，某公司将某开发公司和李某一并告上法庭，要求对方支付合同款，并
按合同规定承担违约金。2022 年 8 月 23 日，法院判决某开发公司承担连带责
任，并支持了某公司关于支付违约金的相关请求。

收到法院判决后，某开发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认为，某开发公司
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与某公司协商、确认等行为，可以认为某开发公司
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，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。某开发公司仍
然不服，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。2023 年 10 月 9 日，山东省高级法院驳回
了某开发公司的再审申请。

不服判决申请检察监督

某开发公司随后向青岛市检察院申请监督。此时，距离合同约定的付款时
间已将近 4 年，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违约金，该笔金额
就已是合同款的 4 倍左右，某开发公司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对应数额已变成了
200 余万元。与此同时，某开发公司在原诉求的基础上，增加了酌情减少违约金
的诉求。

青岛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，认为由属地检察机关化解纠纷更具优势，于是立
即启动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，指令李沧区检察院协助办理该案。两级检察院的
承办检察官们先后调阅并审查了该案全部卷宗，厘清了双方的矛盾焦点：一是某
开发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；二是违约金是否可以酌情减少。

两级检察院经研判后一致认为，某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在案涉项目的施工过
程中，始终与某公司保持联系并承诺支付货款，某开发公司已经实际参与到案涉
合同的履行中，法院判决李某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直接付款责任，某开发公司承
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；案涉合同纠纷长达 4 年，违约金已远远高于合同款。但某
开发公司在前期一直未要求调降违约金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
定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，在再审时不予审理。因此，某开发
公司调降违约金的请求在诉讼程序中无法得到支持。

公开听证会上双方达成和解

在了解到双方当事人都有和解的意愿后，两级检察院检察官多次向双方释
法说理，反复沟通和解数额和支付方式。最终，某开发公司不再坚持申诉，某公
司也表示愿意在判决数额的基础上作出让步。

随后，青岛市检察院在李沧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，双方当事人充分
陈述了各自意见，表明了和解意向。在检察官的见证下，双方当事人确定了和解
方案，即某开发公司向某公司支付合同款 40 万元、违约金 20 万元。某开发公司
当场支付了全部款项。随后，某开发公司自愿向检察机关撤回了监督申请，某公
司也向法院执行部门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。

在办案过程中，检察官发现某开发公司在合同管理、工程承揽、法律风险防
控等方面存在漏洞。为推进诉源治理，检察机关在听证会后向某开发公司现场
送达检察建议。收到检察建议后，某开发公司高度重视，逐项整改，并将整改情
况和检察建议落实情况书面回复了检察机关。

板房交付近4年仍没拿到钱
青岛：两级检察院联手促和 化解双方近200万元合同纠纷

□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何芳莉 李金歌

“老年人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检察机关应当伸出援手，通过法律途径
帮助老年人解决‘老无所养’问题。”近日，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检察官李
杰谈到所办理的一起追索赡养费支持起诉案件时感触颇深。

唐老太年逾八旬，育有 5 名子女，平日里和老伴共同生活。2023 年 5 月，唐
老太的老伴过世了，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被打破——5 名子女对如何赡养唐老
太争执不下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唐老太的儿子甚至不让唐老太住在家里，而是将
母亲送到其侄子家中居住。唐老太觉得自己老无所依，伤心不已。

生活总要继续下去。经过思想上多次挣扎，2023 年 11 月，唐老太向淇滨区
检察院提出支持起诉申请，希望检察机关帮助她向 5名子女索要赡养费。

受理案件后，承办检察官李杰专程到唐老太所在村的村委会了解情况。原
来，因唐老太的老伴姬某生前住院引发陪护及医疗费分摊问题，5 个姐弟之间产
生了矛盾。唐老太的儿子以姐姐们把父亲的丧葬费拿走为由拒绝赡养唐老太，
并将唐老太送去其侄子家中，进一步激化了姐弟之间的矛盾。

检察官认为，唐老太年老体弱，已丧失劳动能力，无经济来源，属于老年弱势
群体，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。2023 年 11 月 14 日，淇滨区检察院依法向
该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。

考虑到赡养纠纷属于家庭内部纠纷，本着促进家庭成员团结和睦、真正解决
老人晚年老有所养的问题，淇滨区检察院与区法院共同开展有针对性的矛盾化
解工作。针对矛盾症结，检察官兼顾“情理”与“法理”，分别对唐老太的子女进行
耐心疏导、释法说理，同时就前期调查到的情况与法院承办法官进行了充分沟
通。

日前，在法检两院办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，5
名子女每人每月支付唐老太赡养费 400 元，且轮流承担照料唐老太的责任，唐老
太“老无所养”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。

支持起诉，让老人老有所依

听证会现场

2023 年 10 月，武义县检察院组织多部门召开“银发劳动者”权益保护领域
协同联动会议。

打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“最后一公里”
为高质效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近日，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

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“妇女儿童权益保障”专用接待窗口和辖区 11 个
妇女儿童司法救助联络站点，为该区妇女儿童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，
依法解决其合法合理诉求。图为该院民事
检察人员为咨询对象讲解家庭暴力、子女抚
养、老人赡养等方面的法律知识。

本报通讯员王运喜 杨绿摄


